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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募投项目“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15,000吨和改性硅酮密封胶15,000吨项目”（以下简称“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于2023年5月26日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结项并将部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仍节余募集资金

745.05万元，其中，仅有少量尾款 54.06万元待支付。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

本，同意公司将剩余全部节余募集资金745.05万元（含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专户

实际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待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同意公司注销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与保荐

机构、项目实施主体、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本次募投项目剩余待支付款

项将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支付。该议案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581号《关于核准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已于2020年12月非公开发行32,715,375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9.1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9,999,988.75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20,754,
716.98元（不含增值税），以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1,870,486.20元（不含增值税）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277,374,785.57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12月24日到账，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20]42229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管理及使用情况

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根据上述相关规则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储存，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及相

关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学城科技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实施

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三）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存放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账户名称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从化兆舜新材料有限公
司

开户行名称
平安银行广州科学城科技支

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大道西支行

账号

15008336747371

38830188000082456

专户余额

7,450,517.84

0

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黄埔大道西支行（账户：38830188000082456）已于 2024年 5
月27日销户。

三、募集资金项目使用节余及结项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并将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部分节余募集资金 1,681.36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截至2023年12月31日，节余募集资金1,681.36万元已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目前，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节余资金745.05万元，其中，仅有少量

尾款54.06万元待支付。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方便账户管理，公司拟将上

述节余资金全部转入公司开立的基本存款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该募集资金专户。本

次节余募集资金全部转出完毕后，剩余待支付款项将以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综合公司2023年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累计2,426.41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8.75%，该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及相关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科学城科技支

行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相应终止。

四、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作出的合理决策，有利

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支出，增强公司运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

益。

五、决策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745.05万元（含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

当日银行专户实际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待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同意公司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公司与保荐机构、项目实施主体、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该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计委员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

综上，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将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节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经营发

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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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
及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对公司2022年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投项目“年产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1.484万吨有机硅新能源密封

胶、0.2万吨核心助剂建设项目”的部分子项目调整投资规模及投资进度，包括：（1）对子项目“年产0.2
万吨核心助剂建设项目”进行搬迁；（2）对子项目“年产 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优化工

艺、原料选型，调整项目投资规模及投资进度。本次调整仅涉及募投项目自有或自筹资金投资部分，

不涉及募集资金投入变更。同时，由于子项目投资进度调整，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度亦相应调整。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1561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6,092,671股，发行价格为

6.50元/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9,602,361.5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16,166,125.18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3,436,236.32元。上述资金已于 2024年 1月 2日到账，并经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职业字[2024]232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公司以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安徽集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集泰”）增资153,436,236.32元，并由安徽集泰

向全资孙公司安庆诚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庆诚泰”）增资153,436,236.32元用于实施募投

项目，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全部以自有或自筹资金解决。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

构、募集资金专户开立银行签署了相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年产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1.484万吨有机
硅新能源密封胶、0.2万吨核心助剂建设项目

募投项目总投资金额

39,831.01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15,343.62

截至期末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金额

15,344.10

本次募集资金基本使用完毕（仅余少量利息收入），后续募投项目主要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投入建

设。

三、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一）调整原因

2025年11月，公司全资孙公司安庆诚泰收到《关于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根据《通知》，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

1.484万吨有机硅新能源密封胶、0.2万吨核心助剂项目”中的子项目“年产0.2万吨核心助剂项目”及

“年产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实施后在长江支流岸

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拟建化工项目。“年产0.2万吨核心助剂项目”须于2027年9月30日前完成项目

去功能化，拆除化工生产设备，相关补偿、支持政策将严格按照《安庆高新区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一企

业一策”指导意见》执行；“年产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需进一步优化工艺、原料选型。

（二）调整具体情况

1、子项目“年产0.2万吨核心助剂项目”

募投项目子项目“年产0.2万吨核心助剂项目”目前已建设投产，公司计划于2027年9月30日前

完成生产设备拆除，并于2027年底前搬迁至长江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外的公司自有土地上，搬迁时

间预计在1-3个月。本项目搬迁时间较短，搬迁成本较低，且政府会根据政策给予相应补偿，不会对

该项目的实施及效益产生较大影响。目前公司正积极准备在拟搬迁自有土地上进行该项目的相关投

资备案手续，后续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环评等审批手续。

2、子项目“年产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

募投项目中的子项目“年产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目前尚未完成建设，根据《通知》

要求，公司计划进一步优化工艺、原料选型，取消该项目中化学反应工艺（以下简称“预聚体生产”），并

将该项目预计建成时间由2025年12月调整至2026年12月。

前述子项目取消的预聚体生产环节公司另行安排全资子公司广州从化兆舜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自

有资金在其现有生产基地投资建设，计划于2026年12月底之前完成建设，不会对募投项目子项目“年

产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的实施及效益产生较大影响。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准备调整后

“年产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和预聚体生产项目的投资备案手续，后续将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履行环评等审批手续。

3、募投项目整体调整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基本使用完毕（仅余少量利息收入），后续募投项目主要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投入建

设。本次调整的相关投资金额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投资部分，不涉及募集资金投入部分。公司募投项

目整体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如下：

单位：万元
募投项目投资项目

建筑工程费
设备购置与安装费

土地费用
其他资产费用

预备费
铺底流动资金

合计

募投项目原投资金额
17,192.27
13,694.69
2,455.04
50.00

1,853.22
4,585.80
39,831.01

募投项目调整后投资金额
18,728.06
14,038.17
2,455.04
50.00

1,965.97
2,183.01
39,420.25

注：上表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所致。

募投项目中除子项目“年产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尚未建设完成外，其余均已建设

完成，由于子项目的投资进度调整，募投项目整体投资进度亦调整如下：
募投项目名称

年产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1.484
万吨有机硅新能源密封胶、0.2万吨核心助

剂建设项目

调整前预计建成时间

2025年12月

调整后预计建成时间

2026年12月

公司将实时关注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制定实施计划，有序推进募投项目后续建设，并将进

一步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动态控制，高效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同时，公司将安排专人负责募投

项目的跟踪和协调工作，全面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确保募投项目按期完成。

四、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积极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及政

府有关部门的要求，并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仅涉及募投项目自有或自筹资

金投资部分，未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发展规划，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募投项

目的建设实施。

五、决策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

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本次募投项目子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的调整。

（二）审计委员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

综上，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909 证券简称：集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8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于2025年12月26日以邮件、电话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2025年12月29日14:30在广州开发区南

翔一路62号C座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

3、公司董事长邹榛夫先生主持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中性硅酮密封胶15,000吨和改性

硅酮密封胶15,000吨项目”（以下简称“本次募投项目”）已于2023年5月26日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结项并将部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目

前，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仍节余募集资金745.05万元，其中，仅有少量尾款54.06万元待支付。为进一步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同意公司将剩余全部节余募集资金745.05万元（含利息收入，

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专户实际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待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同意

公司注销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与保荐机构、项目实施主体、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

之终止。本次募投项目剩余待支付款项将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议案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保荐机构已就上述事项出具了核查意

见。

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5-089）。

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公司拟对募投项目“年产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1.484万吨有机硅新能源密封胶、0.2万

吨核心助剂建设项目”的部分子项目调整投资规模及投资进度，包括：（1）对子项目“年产0.2万吨核心

助剂建设项目”进行搬迁；（2）对子项目“年产1.7万吨高性能聚氨酯新能源胶项目”优化工艺、原料选

型，调整项目投资规模及投资进度。本次调整仅涉及募投项目自有或自筹资金投资部分，不涉及募集

资金投入变更。同时，由于子项目投资进度调整，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度亦相应调整。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保荐机构已就上述事项出具了

核查意见。

表决情况：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规模及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2025-090）。

三、备查文件

1、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25-143号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阮鸿献先生部分股票质押

融资提前还款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股东阮鸿献先生通知，获悉阮鸿

献先生与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达成协议，将2024年6月6日向中金财

富申请办理的股票质押融资业务进行部分股票质押融资提前还款并解除股票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股份质押解除情况

股东名称

阮鸿献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万

股）

70

占其及一致
行动人所持
股份比例

0.38%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12%

起始日

2024-06-06

解除日期

2025-12-26

质 权 人/申 请
人等

中金财富

备注

提前还款

根据相关资料，阮鸿献先生与中金财富协商对上述70万股股票质押融资进行提前还款并解除质

押。以上质押业务原质押股数 534万股，本次解除质押 70万股，本次解除质押后本笔业务质押股数

464万股。

2、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阮鸿献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阮鸿献
阮爱翔
阮圣翔
合计

持股数量（万
股）

17,060.799
585.52
578.21

18,224.529

持股比例

29.13%
1.00%
0.99%
31.12%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数
量(万股)

2,959
-
-

2,959

本次解除
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
量(万股)

2,889
-
-

2,889

合计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15.85%

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

比例

4.93%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2,889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1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注 1）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万股）

10,779.3968

占未质押
股份
比例

70.29%

注1：上述未质押股份限售数量系因董事、高管锁定股而限售。

3、股份质押风险提示

阮鸿献先生目前仍在履行的所有股票质押业务均未出现需要补仓情形。同时，阮鸿献先生及其

一致行动人尚保留15,335.529万股股份未质押，若出现股价跌至质押业务警戒线，阮鸿献先生会首先

采用追加质押股票的方式，若剩余股票不足以补仓，将采用提前解除质押或追加现金保证金的方式，

避免出现质押平仓的情况。公司将持续关注阮鸿献先生的股票质押情况，有质押变动时将及时进行

公告。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3、《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部分购回申请书》；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股票代码：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25-142号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

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四川本草堂”)本次担保下属子公司绵阳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本草堂”）、成都本草堂

医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草堂供应链”）和广安昌宇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宇药

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担保，被担保企业绵阳本草堂和本草堂供应链最近一期经审计（2024年

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5年12月10日召开2025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同意子公司2026
年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担保下属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共计14.08亿元，用于子公司融资业务，具体额度在不超过14.08亿元的金额上限内以银行授

信为准，以上综合授信的金额在一年内以银行授信为准。《关于同意子公司2026年向相关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一）绵阳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

1、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本草堂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下

属子公司绵阳本草堂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为最高额人民币1,000万元。

上述担保在已经审议的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2、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绵阳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小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314536182X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元

成立日期：2014-09-09
营业期限：2014-09-09 至 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三海路1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食品销售；消毒器械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租

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日用百货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农副产品销售；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广告制

作；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

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系四川本草堂控股子公司，本草堂持有其55%股权。

股权结构：
序号

1
2
3

合计

股东名称
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

叶洹
曾志佳

持股比例(%)
55
35
10
100

认缴出资额（万元）
275
175
50
500

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4年12月31日
67,213,494.38元
58,418,184.10元
8,795,310.28元

2025年9月30日
68,518,664.68元
61,518,767.46元
6,999,897.22元

绵阳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支行

保证人：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

债务人：绵阳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

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为限。

（二）成都本草堂医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本草堂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下

属子公司本草堂供应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为最高额人民币1,000万元。

上述担保在已经审议的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2、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成都本草堂医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晓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97888624K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600万元

成立日期：2007-03-05
营业期限：2007-03-05 至 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致和街道健康大道199号11栋1层104号、105号、109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

预包装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保健食品

（预包装）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护人员防护用

品零售；医用口罩零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

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母婴用品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农副

产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市场营销策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品牌管理；组织文化艺

术交流活动；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初级农产品收购；卫生用杀

虫剂销售；中医诊所服务（须在中医主管部门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诊所服务；电子产品销售；家

用电器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

品零售；医疗服务；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

网信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公司关系：系四川本草堂控股子公司，本草堂持有其71.29%股权。

股权结构：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名称

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本草堂药品连锁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51

49

100

认缴出资额（万元）

306

294

600

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4年12月31日
225,384,651.34元
225,871,860.97元
-487,209.63元

2025年9月30日
205,031,503.24元
203,550,844.38元
1,480,658.86元

成都本草堂医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支行

保证人：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

债务人：成都本草堂医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

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为限。

（三）广安昌宇药业有限公司

1、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本草堂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下

属子公司昌宇药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余额为最高额人民币1,000万元。

上述担保在已经审议的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2、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广安昌宇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6817334384486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00万元

成立日期：2001-12-26
营业期限：2001-12-26 至 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四川省广安华蓥市广华大道渝华道12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零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装卸搬运；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日用百货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企业管理咨询；日用品销售；卫生用杀虫剂销售；广告设计、代理；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办公用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

用农产品零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劳动保护用品销售；

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健康咨

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设备修理；市场

营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系四川本草堂全资子公司，四川本草堂持有其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2024年12月31日

15,200,357.36元

7,657,174.26元

7,543,183.10元

2025年9月30日

22,878,034.38元

16,174,975.34元

6,703,059.04元

广安昌宇药业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州支行

保证人：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

债务人：广安昌宇药业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

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为限。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四川本草堂为其控股子公司绵阳本草堂、本草堂供应链和全资子公司昌宇药业满足

日常经营需要的必要担保,有利于四川本草堂上述子公司稳健经营及长远发展，该担保的履行对公司

及四川本草堂的发展和效益提升有积极作用。被担保企业绵阳本草堂、本草堂供应链和昌宇药业具

备正常的债务偿还能力，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该项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134,227万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92,570.70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2.10%（按合并

报表口径计算）；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事项；公司无逾期担保。

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2、《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000967 公告编号：2025-092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9:25，9:30—
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5年 12月 29日 9:15—15:
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峰环境”、“公司”）总部会议

室,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7-8号盈峰中心23层；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会议由董事长马刚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现场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7人，代表股份2,051,536,6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79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3 人，代表股份 211,200,14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689％。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现场参会股东，所有参与表决的股东均采用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

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0,747,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142%；反对440,623,1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777%；弃权1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625,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150%；反对41,408,
4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063%；弃权166,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7%。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关于重新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重新制定《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10,619,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055%；反对 40,750,7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64%；弃权 16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282,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264%；反对40,750,
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949%；弃权166,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8%。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2、重新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10,619,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055%；反对 40,750,7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64%；弃权 16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282,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264%；反对40,750,
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949%；弃权166,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8%。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3、重新制定《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10,619,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055%；反对 40,750,8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864%；弃权 16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282,8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263%；反对40,750,
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949%；弃权166,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8%。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4、重新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0,351,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2%；反对1,030,08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2%；弃权15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0,015,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89%；反对 1,030,
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77%；弃权15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3%。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5、重新制定《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10,556,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025%；反对 40,749,7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63%；弃权23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219,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5964%；反对40,749,
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944%；弃权230,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2%。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6、重新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10,567,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030%；反对 40,749,7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63%；弃权2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231,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019%；反对40,749,
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944%；弃权219,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7%。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07、重新制定《资产减值准备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10,55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023%；反对 40,756,5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66%；弃权2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217,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5952%；反对40,756,
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976%；弃权226,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2%。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3、审议《关于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50,835,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58%；反对 474,34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1%；弃权 2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499,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82%；反对474,3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6%；弃权 2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2%。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4、审议《关于增加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50,815,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9%；反对 480,84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4%；弃权 23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479,5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88%；反对480,8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77%；弃权 23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5%。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邱志辉、李沛雨、王伟

3、结论性意见：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盈峰环境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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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冻结及
实际控制人持有的控股股东股权冻结

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冻结及实际控制人股权冻结基本情况

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并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获悉，公

司控股股东大连致利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利发展”）所持有的公司5,226万股股份

被冻结以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永彬先生持有的致利发展8,316万股权数额被冻结，占致利发展注册资

本的69.30%，执行法院为辽宁省大连市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12月23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冻结及实际控制人持有的控股股东股

权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

近日，公司通过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再次获悉，王永彬先生持有的致利发展11,880万

股权数额被冻结，占致利发展注册资本的99%，执行法院为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

二、股东股份冻结及实际控制人股权冻结涉及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冻结及实际控制人股权冻结涉及案件的基本情况

关于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5,226万股股份被冻结以及实际控制人王永彬先生持有的致利发展8,
316万股权数额被冻结事项，其于近日收到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发出的《大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5）辽0293民初25093号]，具体内容如下：

申请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与被申请人大连良运集团粮油购销有限公司、良运集团

有限公司、大连致利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王永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法院已受理。申请人

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法院依法冻结四被申请人名下银行存款 3亿元或其他等值的财产。

同时，申请人出具担保函，如保全申请错误，申请人同意根据法律规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裁定：冻结被申请人大连良运集团粮油购销有限公司、良运集团有限公司、大连致利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王永彬名下银行存款3亿元或其他等值的财产。

（二）实际控制人股权冻结涉及案件的基本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于2025年12月29日收到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发出的《辽宁省营口市

站前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5）辽0802民初7171号]，具体内容如下：

申请人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与被申请人良运集团有限公司、大连良运大酒店有限公

司、大连腾创粮食贸易有限公司、大连良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大连良运谷物有限公司、大连良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良运集团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大连北方国际粮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王永彬金

融借款纠纷一案，申请人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向法院申请诉讼财产保全，请求人民法院查

封被申请人良运集团有限公司、大连良运大酒店有限公司、大连腾创粮食贸易有限公司、大连良丰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大连良运谷物有限公司、大连良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良运集团粮油购销有

限公司、大连北方国际粮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王永彬76,924,039.3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冻结、扣押

其同等价值财产。

裁定：查封被申请人良运集团有限公司、大连良运大酒店有限公司、大连腾创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大连良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大连良运谷物有限公司、大连良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良运集团

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大连北方国际粮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王永彬76,924,039.3元的银行存款或查封、

冻结、扣押其同等价值财产。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

用等级下调的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

利益的情形。

根据控股股东出具的《大连致利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说明》，根据致利

发展前期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及债务人等就借款金额及担保金额的沟通情况，并查询

致利发展企业信用报告显示，致利发展认为对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的还款责任金额应

为1,000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正在积极处理上述冻结事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冻结事项目前

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等产生重大影响。若该冻结事

项后续未得到妥善解决，进而有可能存在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及实际控制人股权被冻结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5）辽0293民初25093号]；
2、《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5）辽0802民初7171号]；
3、《大连致利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说明》。

特此公告。

吉林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